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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以及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招商

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招商证券书面许

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

不作为，招商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发行人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简称 存续规模 起息日 到期日 票面利率 债券偿还情况 其他 

15中投G1 35.00亿元 2015.7.24. 2018.7.24 3.62% 
首次利息已支付，本金

尚未到期 
无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上述债券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合格

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重大事项 

(一)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背景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投证券”或

“发行人”）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在综合分析行业发展趋势和自身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共同提出重组整

合实现优势互补、做大做强的方案。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汇金公司”）与中金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汇金公司同意将持有的中投证券 100%

股权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中金公司（H 股上市公司），中金公司以

向汇金公司定向增发股份方式支付对价（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根

据《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其持有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100%股权认购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项目评

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6）第 1350 号），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于

基准日（2016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值为 16,700,695,000 元，经双

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16,700,695,000 元。根据汇金公司

和中金公司已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不涉及合同权利义务的

转移，原由中投证券享有的合同权利和承担的合同义务在交割日后仍



然由中投证券享有和承担。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7 年 3

月 6 日下发的《关于核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受让中国中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设立子公司的批复》核准后，2017 年 3 月

21 日，公司办理完成变更股东的工商登记手续，公司控股股东由汇

金公司变更为中金公司，公司成为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情况 

1、变更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 

（1）变更前股权结构 

本次变更前，汇金公司持有公司 100%股权，为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 

（2）变更后股权结构 

本次变更后，中金公司持有公司 100%股权，为发行人的控股股

东。 

2、变更后的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中金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7 月 31 日，于本公告日期注册资本为

230,666.90 万元人民币，是依据中国法律成立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

资投资银行。2015 年 11 月 9 日，中金公司于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挂

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03908.HK。 

本次交易完成前，汇金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中金公司28.57%

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汇金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将拥有中金公司

58.65%的股权。 

中金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质量金融增值服

务，业务范围覆盖宏观经济、行业和策略研究、股权与债务发行与承

销、兼并收购财务顾问、股票业务、固定收益、自营投资、资产管理、

财富管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咨询等诸多领域。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中金公司总资产

1,075.7 亿元，净资产 170.7 亿元。2016 年上半年，中金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24.45 亿元，净利润 5.75 亿元。中金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

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项目 2015 年末  

总资产 941.1 亿元 

净资产 164.4 亿元 

营业收入 81.22 亿元 

净利润 19.53 亿元 

(三) 控股股东变更对发行人的影响分析 

本次控股股东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债务履行及偿还造成不

利影响。 

招商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债

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

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

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